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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30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0046

证券简称：泛海控股 公告编号：

2020-070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董事长卢志强先生、总裁宋宏谋先生、财务总监刘国升先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2,334,008,816.89 2,871,227,725.68 -1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0,392,958.36 2,084,793,703.33 -10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121,296,864.31 148,922,281.90 -181.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93,132,119.66 371,710,222.56 -555.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32 0.4012 -105.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32 0.4012 -105.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6% 9.90% -10.4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79,062,134,291.84 177,872,272,471.88 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455,892,758.08 21,473,359,022.72 -0.08%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5,196,200,656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023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690.8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965,069.0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105,737.06

减：所得税影响额 464,180.9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88,554.33

合计 903,905.9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

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58,126,187.57

公司将战略投资业务作为主要经营业务之一，

故非金融类公司投资于债券、股票及其他少数

股权投资损益均界定为经常性损益。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6,80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泛海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8.49 3,558,672,908 0 质押 3,206,219,218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5 163,714,285 0

泛海能源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9 124,000,000 0 质押 124,000,000

黄木顺 自然人 2.18 113,186,100 0

德邦创新资本－

渤海银行－中融

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

其他 1.24 64,404,522 0

建信基金－兴业

银 行 － 华 鑫 信

托－华鑫信托·慧

智投资52号结构

化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1.18 61,476,574 0

林芝锦华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 61,111,111 0 质押 61,111,111

陈克春 自然人 0.85 44,139,492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5 33,606,262 0

润海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4 22,682,9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558,672,908 人民币普通股 3,558,672,90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63,714,285 人民币普通股 163,714,285

泛海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2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4,000,000

黄木顺 113,186,100 人民币普通股 113,186,100

德邦创新资本－渤海银行－中融国际

信托有限公司

64,404,522 人民币普通股 64,404,522

建信基金－兴业银行－华鑫信托－华

鑫信托·慧智投资52号结构化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61,476,574 人民币普通股 61,476,574

林芝锦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1,111,111 人民币普通股 61,111,111

陈克春 44,139,492 人民币普通股 44,139,49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3,606,262 人民币普通股 33,606,262

润海投资有限公司 22,682,900 人民币普通股 22,682,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泛海” ）、泛海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泛海能源” ）同属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2、中国泛海、泛海能源与前10名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未知前10名股东中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

1、公司股东黄木顺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386,100股外，还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11,80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113,186,100股；

2、公司股东陈克春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仅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44,139,492股；

3、公司股东润海投资有限公司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仅通过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2,682,90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同期

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61,645,521.24 696,523,087.52 -76.79% 本期房地产结算收入减少

金融业务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198,558,964.40 526,813,136.99 -137.69% 主要系证券自营业务公允价值收益减少

营业成本 97,302,731.93 431,800,840.09 -77.47% 房地产结算收入减少，相应结转成本减少

投资收益 371,549,258.38 3,156,828,241.35 -88.23%

主要系上年同期处置子公司股权产生大

额投资收益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拟实施增资扩股，以非公开发行股份

的方式向不超过20名投资者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25亿元。 经磋商，共有15名投资者参与民生证券上述增资扩

股，共计出资2,499,999,999.14元，公司持有民生证券的股权比例由87.65%降至73.59%（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披露于2020年3月30日、2020年4月18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

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上述资金已全部到位。

2.�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公司” ）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31亿元的融资，武汉公司按相关约定支付利息。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上述融资已办

理完毕，提款30.66亿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全资子公司Oceanwide�Center�LLC和88�First�Street�SF�LLC

（以下合称 “转让方” ） 与非关联第三方SPF�SAN�FRANCISCO�

OWNER,�LLC（以下简称“交易对方” ）签署了《买卖协议》，转让

方拟以10.06亿美元向交易对方转让其拥有的位于美国旧金山First�

Street和Mission�Street的相关境外资产（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经友好协商， 双方于2020年2月26日签署了 《买卖协议第一修正

案》，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尽职调查期间、交割时间等事项进行调整。

交易对方表示尽职调查未能如期完成，要求延长尽职调查期和交割

期。经充分协商，交易双方未能就上述期限延期事宜达成一致。 太平

洋时间2020年3月25日， 转让方收到交易对方发来的终止通知。 据

此，本次转让方与交易对方的交易不再继续进行。

2020年1月23日

2020年2月20日

2020年2月28日

2020年3月30日

巨潮资讯网

公司全资子公司Oceanwide�Center�LLC和88�First�Street�SF�LLC

与Hony�Capital�Mezzanine�Fund�2019�Limited （以下简称 “弘

毅” ）签署《框架协议》，Oceanwide�Center�LLC和88�First�Street�

SF�LLC拟向弘毅转让其拥有的位于美国旧金山First� Street和

Mission�Street的相关境外资产，交易总金额为12亿美元。截至本报

告披露日，上述事项尚在推进中。

2020年3月30日 巨潮资讯网

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对民生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期

货” ）实施单方减资，以每股1.15621元的价格，减资86,715,750元，

使得民生期货注册资本减少7,500万元， 即由43,600万元减至36,

100万元。减资完成后，民生证券持有民生期货的持股比例由95.87%

降至95.01%。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上述事项尚在推进中。

2020年3月24日 巨潮资讯网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

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20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

券

品

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

投资成本

会

计

计

量

模

式

期初

账面价值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

购买金

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损益

期末

账面价值

会计

核算

科目

私

募

票

据

非 上

市

广 润

国 际

投 资

有 限

公司

745,109,

802.20

摊

余

成

本

771,678,

255.55

- - - -

31,779,

968.81

809,900,

631.99

债 权

投资

股

权

非 上

市

We-

Work

683,250,

000.00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696,611,

196.04

- - - - -

696,611,

196.04

交 易

性 金

融 资

产

股

票

0027

39

万达

552,086,

942.89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552,332,

625.88

-70,526,

311.24

- - -

-70,526,

311.24

481,806,

314.64

交 易

性 金

融 资

产

股

票

6007

33

北汽

479,015,

908.85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259,503,

713.59

8,619,

185.61

- -

212,

390.00

8,459,

512.42

267,734,

086.23

交 易

性 金

融 资

产

私

募

票

据

非 上

市

裕 诚

国 际

投 资

有 限

公司

220,063,

475.72

摊

余

成

本

234,896,

700.07

- - - -

1,687,

662.61

234,257,

987.30

债 权

投资

私

募

票

据

非 上

市

裕 诚

国 际

投 资

有 限

公司

137,983,

296.70

摊

余

成

本

152,917,

388.09

- - - -

5,125,

231.28

159,329,

519.43

债 权

投资

私

募

票

据

非 上

市

广 润

国 际

投 资

有 限

公司

149,599,

420.54

摊

余

成

本

151,459,

256.51

- - - -

1,385,

188.73

155,219,

638.25

债 权

投资

股

权

非 上

市

青云

70,025,

000.00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135,245,

393.22

- - - - -

135,245,

393.22

交 易

性 金

融 资

产

股

票

1886.

HK

汇源

324,981,

251.56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86,577,

980.83

- - - - -

88,302,

421.20

其 他

权 益

工 具

投资

证

券

型

私

募

基

金

SCU

305

赞 晨

二 十

八号

60,000,

000.00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58,928,

011.28

459,171.46 - - - 459,171.46

59,387,

182.74

交 易

性 金

融 资

产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

券投资

82,902,

080.83

--

42,502,

413.71

16,035.88 -

2,607,

820.92

- 296,878.64

44,872,

726.08

--

-

-

合计

3,505,

017,179.29

--

3,142,

652,934.77

-61,431,

918.29

-

2,607,

820.92

212,

390.00

-21,332,

697.29

3,132,

667,

097.12

--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

会公告披露日期

2015年10月17日、2016年3月5日、2016年10月31日、2016年12月13日、2017年4月25日、2017年8月17日、2018年1

月9日、2019年1月9日、2020年1月22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

会公告披露日期

2015年11月3日、2016年11月16日、2017年9月2日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信托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6,000.00 6,000.00 0

私募基金产品 自有资金 6,132.26 5,938.72 0

合计 12,132.26 11,�938.72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年1月2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披露于深交所互动易网站（http:

//irm.cninfo.com.cn/）的《泛海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证券代码：

000046

证券简称：泛海控股 公告编号：

2020-068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临时会议采用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 表决截止日期为2020年4月29日， 会议通知和会议文件于2020年4月26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

出。 会议向全体董事发出表决票13份，收回13份。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按照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新收入准则进行的

合理变更和调整，新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

更准确的会计信息。本次执行的会计准则有利于保证公司投资者对公司经营成果理解的一致性，且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 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二、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三、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适应公司转型发展对决策效率更高的要求，在确保公司规范运作、稳健经营的前提下，经本次会议审

议，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对《公司章程》（2018年12月修订）中关于董事会、监事会规模等部分条款再次进行

修订。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

四、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保持《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与《公司章程》的一致性，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对《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2018年12月修订）中董事会规模等部分条款再次进行修订。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五、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13票，反对：0票，弃

权：0票）

鉴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需按程序选举产生新一

届董事会。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应依照拟修订的《公司章程》规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的比例不低

于1/3。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68.49%股份，以下简称“中国泛海” ）向公司提交了

《关于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提名函》， 提名宋宏谋、 张喜

芳、张博、冯鹤年、臧炜、舒高勇等6人（简历详见附件1）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中国泛海作为提名人的资格进行了审查，确认提名有效。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宋宏谋、张喜芳、张博、冯鹤年、臧炜、舒高勇等6人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考虑到对拟修订的《公司章程》中公司董事会规模调整尚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本次董事

会组成人员调整在拟修订的《公司章程》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具有法律效力。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通过。 任期为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完成换届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卢志强将不在本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将继续在控股子公司任职，其

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及公司相关规定的要求，对所持公司股

份进行管理。 公司将在申报离任后2个交易日内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办理上述相关人员股份锁定事

宜。

六、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建议提名胡坚、余玉苗、陈飞翔等3人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简历详见附件2）。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胡坚、余玉苗、陈飞翔等3人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考虑

到对拟修订的《公司章程》中公司董事会规模调整尚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本次董事会组成人员调整在拟修

订的《公司章程》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具有法律效力。

上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

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后，将和公司第十届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一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通过。 任期为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完成换届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孔爱国、徐信忠、朱慈蕴将不在本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孔爱国将

继续在控股子公司担任独立董事职务。 公司对孔爱国、徐信忠、朱慈蕴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对公司发展做

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上述第十届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公开披露的候选

人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以及符合任职资格，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职责。

公司独立董事已按照《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对议案一、三、四、五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议案三、四、五、六均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于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30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号民生金融中心C座4层第5会议室召开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将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会议将审议以下议案：

（一）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二）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三）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四）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五）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六）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七）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八）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九）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累积投票）

1.�选举宋宏谋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选举张喜芳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选举张博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选举冯鹤年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选举臧炜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选举舒高勇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十）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累积投票）

1.选举胡坚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选举余玉苗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选举陈飞翔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十一）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累积投票）

1.�选举李明海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2.选举赵英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3.选举刘洪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4.选举冯壮勇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上述议案（一）、（三）、（四）、（五）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二）已经公司第

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八）、（十一）已经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其他议案已经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六）、（七）、（八）为特别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

议案均为普通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存在互为前提的议案， 即议案（六）、（七）、（八） 生效是议案 （九）、

（十）、（十一）生效的前提，作为前提的议案表决通过是后续议案表决结果生效的前提。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5月13日。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附件：1.�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2.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附件1：

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宋宏谋先生，管理学博士。先后在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央金融工委（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

事会办公室）、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机构工作， 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

任、党组书记，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裁，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等。 现任泛海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宋宏谋先生持有公司50万股股份；除持有以上股份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公

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宋宏谋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张喜芳先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职称。 历任国家电网公司金融资产管理部运行处处长、金融资产

管理部副主任，国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英大泰和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英大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等。 现任中国泛海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泛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中

国通海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喜芳先生持有公司27.60万股股份；除持有以上股份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

况， 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

评。 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张喜芳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张博先生，工商管理硕士，在读博士，经济师职称。 历任中国银行侯马市支行副行长，中国民生银行太原分

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公司银行营销委员会秘书长兼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公司银行部融资理财处负责人，中

国民生银行长沙分行筹备组副组长，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风险总监、副总裁兼飞机租赁事业

部总裁，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等。 现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中国民

生信托有限公司董事长，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董事，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通海国际金融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博先生持有公司51万股股份；除持有以上股份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亦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公司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张博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冯鹤年先生，法学硕士，高级经济师职称。 历任山东证监局党委书记、局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律

部副主任、非上市公众公司部主任、创业板发行监管部主任。 现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通海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冯鹤年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

查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冯鹤年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臧炜先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职称。 历任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潍坊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总经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纪委书记，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等。 现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臧炜先生持有公司8万股股份；除持有以上股份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亦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公司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臧炜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舒高勇先生，金融学博士，注册会计师。 历任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副处长、处长、副主

任，原上海保监局副局长、纪委书记，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等。 现任泛海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舒高勇先生持有公司6万股股份；除持有以上股份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公

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舒高勇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2：

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胡坚女士，金融学博士。 现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胡坚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最

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

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胡坚女士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余玉苗先生，经济学博士。 现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余玉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

查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余玉苗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陈飞翔先生，经济学博士。 现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

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飞翔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

查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陈飞翔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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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采用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 表决截止日期为2020年4月29日， 会议通知和会议文件于2020年4月26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

出。 会议向全体监事发出表决票8份，收回8份。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

整，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二、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三、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适应公司转型发展对决策效率更高的要求，在确保公司规范运作、稳健经营的前提下，经本次会议审

议，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对《公司章程》（2018年12月修订）再次进行修订。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

四、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保持《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与《公司章程》的一致性，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对《公司

监事会议事规则》（2018年12月修订）中监事会规模等部分条款再次进行修订。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五、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8票，反对：0票，弃

权：0票）

本次会议审核了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交的《关于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提名函》，同意李明海、赵英伟、刘洪伟、冯壮勇（简历详见附

件）等4人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考虑到对拟修订的《公司章程》中公司监事会规模调整

尚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本次监事会组成人员调整在拟修订的《公司章程》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具有法律

效力。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监事候选人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通过。 任期为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完成换届后，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韩晓生将不在本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将继续在控股子公司任职；刘洪

伟为新增监事候选人；上述人员均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及公司

相关规定的要求，对所持公司股份进行管理。 公司将按照相关监管规定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办理上

述相关人员股份锁定事宜。

上述议案三、四、五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附件：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李明海先生，经济学博士。 历任光彩事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

总裁等。 现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执行副总裁，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

长，泛海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深圳市泛海三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明海先生持有公司50万股股份；除持有以上股份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公

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李明海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赵英伟先生，工程硕士，高级会计师职称。 历任光彩事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监管部审计主管、处长、资

产财务部总经理、财务副总监、财务总监，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财务总监

助理，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第八届监事会副主席、董事会董事、第九届监事会副主席，泛

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等。 现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执行副总裁、财务

总监，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副主席，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泛海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泛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英伟先生持有公司20万股股份；除持有以上股份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公

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赵英伟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刘洪伟先生，管理学硕士。 历任潍坊泛海发展大厦总经理，青岛泛海名人酒店总监，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助理总裁、投资副总监、副总裁、投资管理总部副总经理，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中国泛海国际投

资有限公司副总裁，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等。 现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裁，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中泛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CuDECO� Limited

（股份代号：CDU，其股份于澳洲证券交易所上市）非执行董事，中国泛海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洪伟先生持有公司3万股股份；除持有以上股份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公

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刘洪伟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冯壮勇先生，法学硕士。 历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事务管理总部副总裁兼法务总监、风险控制

管理总部副总裁兼法务总监、法律合规总监、助理总裁，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第九届监

事会监事、法律合规总监、风险控制总监等。 现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风控法务总监，泛海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冯壮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

查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冯壮勇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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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0年4月2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

临时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财政部于2017年7月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

入准则” ），并要求A股上市公司从2020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新收入准则主要修订内容：一是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二是以控制

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三是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

更明确的指引；四是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在新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本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

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本公司属于在某一段时间内履

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

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根据履行履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合同资产

或合同负债。

本公司为获得合同而直接产生的销售佣金等确认为合同取得成本，列报为其他流动资产或其他非流动资

产，并根据收入履约进度结转计入销售费用。

（三）会计政策变更影响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仅对在2020年1月1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对2020年期初财务报表项目调整的主

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和名称

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合同负债” ，原分类为预收账款的预收售房款及其

他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

调减年初预收账款1,673,359,613.70元，

调增年初合同负债1,673,359,613.70元。

为获得合同而直接产生的销售佣金确认为合同取得成本，列报为其他流动

资产。

调增年初其他流动资产887,045.99元，

调减年初递延所得税资产221,761.50元，

调增年初未分配利润612,460.90元，

调增少数股东权益52,823.59元。

二、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是公司按照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新收入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新的会计政

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 本次执行

的会计准则有利于保证公司投资者对公司经营成果理解的一致性，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相关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三、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执行会计政策变

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相关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监事会同

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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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配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建议股东通过网络投票方式进行投票；

2.�如需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请提前至少一天将参会信息（股东名称、持股数量、证券账号、营业执照号码

或身份证号码、参会人员所在地区、联系方式）发送至邮箱luyang@fhkg.com确定参会意向，以便工作人员提

前准备现场健康管理和保障措施；

3.�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存在互为前提的议案，即议案（六）、（七）、（八）生效是议案（九）、

（十）、（十一）生效的前提，作为前提的议案表决通过是后续议案表决结果生效的前提。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五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

议案》，同意召开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0年5月20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六）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3日。

（七）再次通知：公司将在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后三个交易日内再次公告股东大会通知。

（八）出席会议对象

1. �凡于2020年5月13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

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九）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C座4层第5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将审议如下议案：

（一）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二）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三）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四）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五）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六）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七）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八）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九）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累积投票）

1.�选举宋宏谋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选举张喜芳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选举张博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选举冯鹤年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选举臧炜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选举舒高勇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十）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累积投票）

1.�选举胡坚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选举余玉苗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选举陈飞翔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十一）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累积投票）

1.�选举李明海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2.�选举赵英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3.�选举刘洪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4.�选举冯壮勇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上述议案（一）、（三）、（四）、（五）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二）已经公司第

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八）、（十一）已经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其余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4月29日、4月30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61）、《泛海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62）、《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2020-063）、《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泛海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泛海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68）、《泛海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69）等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九）、（十）、（十一）审议通过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采

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累积投票制即股东拥有的

每一股份，有与应选出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股东代表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数。 即股东在选举非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股东代表监事时所拥有的全部表决权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乘以待选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股

东代表监事人数之积。 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表决权数集中选举一人，也可以分散选举数人。

上述议案（六）、（七）、（八）为特别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

议案均为普通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考虑到对拟修订的《公司章程》（包括《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中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规模调整尚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本次董事会、监事会组成人员调整在拟修订的《公司章程》获得股东

大会批准后方具有法律效力。

三、议案编码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1.00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5.00 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6.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7.00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

8.00 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

9.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等额选举，应选人

数6人

9.01 选举宋宏谋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9.02 选举张喜芳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9.03 选举张博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9.04 选举冯鹤年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9.05 选举臧炜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9.06 选举舒高勇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等额选举，应选人

数3人

10.01 选举胡坚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0.02 选举余玉苗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0.03 选举陈飞翔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1.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等额选举，应选人

数4人

11.01 选举李明海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11.02 选举赵英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11.03 选举刘洪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11.04 选举冯壮勇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四、现场股东大会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具备出席会议资格的法人股东，如法定代表人出席，须提供股东持股凭证、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

办理会议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还须另外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个人股东出席会议，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持股凭证办理会议登记手续；股东代理人出席，须另外提供

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上述授权委托书详见本通知附件1。

（二）登记时间：2020年5月20日14:00-14:20。

（三）登记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C座4层第5会议室。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本通知附件2。

六、其他事项

参加会议的股东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公司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C座22层

联 系 人：陆洋、李秀红

联系电话：010-85259601、010-85259655

联系邮箱：dsh@fhkg.com

指定传真：010-85259797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四）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2.�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并对以下事

项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5.00 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6.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7.00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

8.00 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9.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

采用等额选举，应选6人，

请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9.01 选举宋宏谋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9.02 选举张喜芳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9.03 选举张博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9.04 选举冯鹤年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9.05 选举臧炜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9.06 选举舒高勇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采用等额选举，应选3人，

请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0.01 选举胡坚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0.02 选举余玉苗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0.03 选举陈飞翔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1.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候选人的议案

采用等额选举，应选4人，

请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1.01 选举李明海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11.02 选举赵英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11.03 选举刘洪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11.04 选举冯壮勇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1.�议案9、10、11采用累积投票制投票。 累积投票制即股东拥有的每一股份，有与应选出非独立董事/独立

董事/股东代表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数。即股东在选举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股东代表监事时所拥有的全部

表决权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乘以待选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股东代表监事人数之积。股东可以将其拥有

的表决权数集中选举一人，也可以分散选举数人。 假设某股东拥有100万股本公司股份，本次选举应选股东代

表监事4人，则该股东对该项议案的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00万股（即100万股×4＝400万股），该股东可将400

万股全部投给其中一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也可将400万股中的每100万股平均投给4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

人，又或者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2.�议案1-8采用常规投票，常规投票制表决票填写方法：在所列每一项表决事项对应的“同意” 、“反对”

或“弃权”中任选一项，以打“√” 为准。

3.�如果委托人对于有关议案的表决权未做具体指示，被委托人可自行酌情对上述议案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

附件2：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代码为“360046” ，投票简称为“泛海投票” 。

（二）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等额选举的累积投票议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议案组的选

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议案组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

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 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累积投票议案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如下：

1.�选举非独立董事（议案9，采用等额选举，应选6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6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在6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总数

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2.�选举独立董事（议案1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在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总数不得

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3.�选举股东代表监事（议案11，采用等额选举，应选4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4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也可以在4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

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三）本次会议设置总议案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

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时间：2020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二）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股东大会召开当日）9:15，结束时间为2020年5

月20日（股东大会召开当日）15:00。

（二）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

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三）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